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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为了保证部级推广鉴定项目实施过程中鉴定信息的正确性和准确性，规范信息变更的操

作程序，规范项目调整操作，制定本作业指导书。 

本程序规定了变更申报资料接收、变更的处理原则、变更审批和项目调整程序。 

2. 范围 

适用于部级推广鉴定项目实施中信息的变更及推广鉴定项目的调整处理。 

3. 职责 

3.1 分管站领导负责组织研究疑难变更的处理意见。 

3.2 鉴定四室负责人负责审批变更申请和项目调整申请。 

3.3 鉴定四室项目管理员负责接收实施中信息变更申请及项目调整申请，进行审查、发放通知

书等。 

3.3总站相关业务部门负责对项目实施中变更的疑难问题提供技术支持。 

3.4 项目承担单位负责提出实施中信息变更处理建议和项目调整申请。 

4.项目实施中信息变更及项目调整处理原则 

4.1项目实施中变更是指部级推广鉴定项目确立后，但尚未出具鉴定报告前发生的信息变更。

信息变更内容包括制造商、生产厂名称、注册地址、产品型号、产品名称、涵盖型号。 

4.2 制造商和生产厂名称允许因更名引起的变更，不允许变成另一个企业。产品型号允许编号

规则变化或原型号不规范引起的变更，不允许变更为另一产品。允许减少涵盖型号，不允许

增加涵盖型号。 

4.3鉴定报告已出具，但尚未获得部级推广鉴定证书的项目信息不允许变更，应待发证后再对

证书信息进行变更。 

4.4项目调整是由项目承担单位提出的对承担的部级推广鉴定项目进行终止、延期和调整项目

承担单位。项目延期期限为 12个月，除因客观原因无法承担项目的情况外，其他情况不允许

调整项目承担单位。 

5.项目实施中变更程序 

5.1 提出变更申请 

项目信息发生变化时，企业应及时在部级推广鉴定申报系统中申请变更，下载打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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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机械部级推广鉴定实施中信息变更申请表》并附证明材料寄送项目承担单位。项目承担单

位如在鉴定现场发现需要进行变更的项目，应立即要求企业及时在申报系统中填报。 

5.2项目承担单位确认 

5.2.1项目承担单位接到企业提出的变更申请时，应暂停项目，并对变更情况进行确认，根据

变更处理原则提出处理意见，经过负责人审批后将变更申请表及相关材料寄鉴定四室。 

5.2.2在农业机械部级推广鉴定申报系统中提交的实施中变更申请，项目承担单位应在系统中

接收变更申请，并在系统中审批变更意见并提交后，将变更申请表及相关材料寄鉴定四室。 

5.2.3项目承担单位应审查涵盖产品是否符合推广鉴定大纲规定的涵盖条件，如发现不符合涵

盖条件的，则通知企业走实施中变更程序减少涵盖机型。 

5.3 鉴定总站审批变更申请 

5.3.1 鉴定四室项目管理员统一接收经项目承担单位确认的变更申请和证明材料。 

5.3.2项目管理员根据变更原则提出是否同意变更的意见，由鉴定四室负责人进行审批。 

5.3.3当发现相关变更涉及的问题难以把握时，由项目管理员填写《农业机械部级推广鉴定受

理审查问题记录表》报鉴定四室负责人，并报分管站领导，按要求组织相关业务部门共同研

究，提出处理意见。 

5.3.4 变更申请批准后，项目管理员凭审批意见使用农业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受理专用

章，出具《部级推广鉴定实施中信息变更通知书》发送申请企业和项目承担单位。  

5.3.5项目承担单位将《部级推广鉴定实施中信息变更通知书》原件与部级推广鉴定申请表一

起归档，项目完成后将变更通知书复印件随部级推广鉴定申请表等材料一同上报鉴定四室。 

6 项目调整程序 

6.1当对部级推广鉴定项目需要进行终止、延期和调整项目承担单位时，由项目承担单位提出

项目调整申请。 

6.1.1项目终止 

申请企业自愿提出项目终止申请的，提交书面终止申请并盖公章报项目承担单位，由项

目承担单位在系统中填写项目终止原因，下载打印《项目调整单》，负责人签字盖章后寄送

鉴定四室。 

当鉴定过程中出现不符合要求的情况需要终止项目的，经过与申请企业沟通后，由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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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单位在系统中填写项目终止原因，下载打印《项目调整单》，负责人签字盖章后寄送鉴

定四室。 

6.1.2 项目延期 

当项目在计划完成时间内无法完成时，应在计划完成时间之前提出项目延期申请，由项

目承担单位在系统中填写延期原因及延至时间，下载打印《项目调整单》，负责人签字盖章

后寄送鉴定四室。 

6.1.3调整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承担单位在系统中说明调整原因，下载打印《项目调整单》，负责人签字盖章后同

部级推广鉴定申请材料一同寄送鉴定四室。 

6.2鉴定总站审批项目调整申请 

6.2.1鉴定四室项目管理员统一接收项目调整单，对调整内容进行审查，填写接收意见并经审

核后提交审批。 

6.2.2鉴定四室负责人审批调整结果。 

6.2.3项目调整申请批准后，根据调整内容的不同，进行后续程序。 

6.2.3.1项目终止申请批准后，推广鉴定项目即为结束，状态为已鉴定，项目管理员凭审批意

见使用农业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受理专用章，出具《部级推广鉴定项目终止通知书》发

送项目承担单位和申请企业。 

6.2.3.2项目延期申请批准后，推广鉴定项目的计划完成日期自动变更为延期后的计划完成日

期。 

6.2.3.3项目承担单位调整申请批准后，推广鉴定项目退回到受理审核环节，受理审核员重新

提出项目承担单位后，提交受理审批。审批后，重新发送调整后的任务通知书、受理通知书，

按新的项目承担单位重新编制项目编号，原项目编号作废。 

7 对于项目承担单位提出有疑问的项目 

7.1项目承担单位接收任务后，依据相关产品部级推广鉴定大纲及相关要求对鉴定材料进行复

核，如对申请材料是否符合要求有疑问时，应及时提出书面情况说明，说明原因并提出具体

建议，寄送鉴定四室。 

7.2鉴定四室收到后报分管站领导，并按要求进行核实或组织研究提出的问题，对申请鉴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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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确不符合受理条件或鉴定要求的，通知项目承担单位按项目终止程序办理；经核实或研究

后确认符合要求的鉴定项目，通知原项目承担单位继续实施鉴定。 

8 归档 

实施中变更申请表、项目调整单等过程文件按顺序整理好进行归档。 

9.相关表格 

9.1《农业机械部级推广鉴定实施中信息变更申请表》 

9.2《部级推广鉴定实施中信息同意变更通知书》 

9.3《部级推广鉴定实施中信息不同意变更通知书》 

9.4《项目调整单》 

9.5《部级推广鉴定项目终止通知书》 

9.6《农业机械部级推广鉴定受理审查问题记录表》 


